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梁农复〔2020〕43号

关于对梁河县第十五届政协委员第五次会议

第62号提案的答复

赵家敏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集体初精合一茶厂配套设施缺口资金的建议》，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首先感谢您对梁河茶叶事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

2.长期以来，在相关茶厂生产生活用水设施建设方面，上级项目资金基本都没有，而且近年来所有涉及农业产业扶持方面的资金基本全部整合到了全县的脱贫攻坚帮扶工作中。

3.经研究，您所提出的建议，将计划用政协委员提案建议答复专项经费，酌情予以支持帮助解决小部分建设资金，在此也请你们多多给予谅解和切实用好资金做好相关建设工作。

4.相关茶厂（所）建设方面，县上在梁河茶产业“三年行动方案”和“十四五”规划已经做出相关计划部署。在今后工作中，如果有相关的扶持政策，我们一定将优先给予“平山乡小园子村委会集体初精合一茶厂”解决相关建设的扶持补助问题。

再次感谢您关心支持，希望您继续对全县农业农村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联系单位及电话：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6161337；联系人及电话：尹春仙、 6166123。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0年9月 23日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0年9月23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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